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等五部法律的决定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对下列法律中有关行政审批、工商

登记前置审批或者价格管理的规定作出修改： 

  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作出修改 

  （一）删去第十二条第二款。 

  （二）删去第十六条。 

  （三）将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七条，第二款修改为：“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的个体工商户，必须

经县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考核合格，发给《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或者《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 

  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九条第二款修改为：“烟草公司或者其委托单位应当与烟叶种植者签订烟叶收购合

同。烟叶收购合同应当约定烟叶种植面积、烟叶收购价格。” 

  删去第三款。 

  （二）删去第十条第一款中的“价格”。 

  将第二款中的“国家规定的标准分等定价”修改为“合同约定的收购价格”。 

  （三）删去第十七条。 

  （四）删去第二十九条。 

  （五）将第三十条改为第二十八条，修改为：“违反本法规定擅自收购烟叶的，由烟草专卖行

政主管部门处以罚款，并按照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上年度烟叶平均收购价格的

百分之七十收购违法收购的烟叶；数量巨大的，没收违法收购的烟叶和违法所得。” 



  （六）将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修改为：“无准运证或者超过准运证规定的数量

托运或者自运烟草专卖品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以罚款，可以按照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

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上年度烟叶平均收购价格的百分之七十收购违法运输的烟叶，按照市场批发价格

的百分之七十收购违法运输的除烟叶外的其他烟草专卖品；情节严重的，没收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

品和违法所得。” 

  （七）删去第三十四条。 

  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作出修改 

  （一）删去第七十九条中的“代表机构”。 

  （二）将第一百一十一条修改为：“保险公司从事保险销售的人员应当品行良好，具有保险销

售所需的专业能力。保险销售人员的行为规范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删去第一百一十六条第八项中的“或者个人”。 

  （四）删去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款、第三款。 

  （五）将第一百二十二条修改为：“个人保险代理人、保险代理机构的代理从业人员、保险经

纪人的经纪从业人员，应当品行良好，具有从事保险代理业务或者保险经纪业务所需的专业能力。” 

  （六）删去第一百二十四条中的“未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保险代理机构、保险经纪人不

得动用保证金。” 

  （七）删去第一百三十条中的“具有合法资格的”。 

  （八）删去第一百三十二条。 

  （九）将第一百六十五条改为第一百六十四条，并删去第六项中的“或者代表机构”。 

  （十）删去第一百六十八条。 

  （十一）将第一百六十九条改为第一百六十七条，并删去其中的“从业资格”。 



  （十二）将第一百七十三条改为第一百七十一条，修改为：“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保险专业代理机构、保险经纪人违反本法规定的，保险监督管理机构除分别依照本法第一百六十条

至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对该单位给予处罚外，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

告，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任职资格。” 

  （十三）将第一百七十四条改为第一百七十二条，并删去第一款中的“并可以吊销其资格证书”

和第二款。 

  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作出修改 

  （一）删去第六十八条中的“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物价主管部门”。 

  （二）将第九十二条修改为：“企业从事公共航空运输，应当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申请

领取经营许可证。” 

  （三）将第九十三条中的“设立公共航空运输企业”修改为“取得公共航空运输经营许可”。 

  （四）将第九十七条第三款修改为：“国际航空运输运价的制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

国政府签订的协定、协议的规定执行；没有协定、协议的，参照国际航空运输市场价格确定。” 

  （五）删去第二百一十一条中的“对被吊销经营许可证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吊销其营业执

照。” 

  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作出修改 

  （一）删去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中的“申请人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依法办理工商登记，取得

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二）将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申请取得生产家畜卵子、冷冻精液、胚胎等遗传材料的

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向省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受理申请的畜牧兽医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六十个工作日内依法决定是否发给生产经营许可证。” 

  （三）删去第七十一条。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